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4年度簡上字第90號

上  訴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局長）

訴訟代理人  徐瑞晃  律師

            魏碧雲                                     

                                       

被 上訴 人  林美英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

12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4年度簡更一字第1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被上訴人為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前於

民國110年10月12日因「卵巢透明細胞腺癌」進行子宮及雙

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下稱系爭手術）。111年8月3日，

被上訴人提出同月27日由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

醫師開立之勞工保險失能診斷書，向上訴人申請普通疾病失

能給付。案經上訴人審查，以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2日切

除子宮及雙側卵巢時已年滿45歲（被上訴人為60年6月

生），不符失能給付之請領規定，乃以111年8月19日保職核

字第111031017868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所請失能給付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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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被上訴人不服，申請審議及提起訴願，先後經勞動部

於111年12月9日以勞動法爭字第1110018954號審定書、112

年4月19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00561號訴願決定駁回。被

上訴人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

前經原審以113年3月29日112年度簡字第38號判決為被上訴

人勝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3年12月17

日113年度簡上字第57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嗣再以114年6

月12日114年度簡更一字第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①撤銷

原處分、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②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之申

請，作成准予核給新臺幣（下同）244,267元之處分，③被

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上訴人仍不服原判決而提起本件上

訴。（原判決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部分，未據被上訴人聲

明不服，已經確定而非本件審理範圍）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

明，均引用原判決書所載。

三、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爭議審定及原處分，理由略以：

　㈠上訴人申請勞保失能給付遭拒，訴請上訴人應作成許可被上

訴人申請該失能給付之行政處分，其訴訟類型核屬課予義務

訴訟。而上訴人於111年8月3日受理申請，同年8月19日作成

原處分時，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下稱失能給付標準）第

3條附表之審核基準已於111年3月30日修正，並於同年4月1

日施行（下稱新審核基準），放寬為僅需「割除兩側卵巢，

或因放射線或化學治療，致喪失機能者」即符合生殖器遺存

顯著失能之要件，並刪除111年3月30日修正前同附表之審核

基準（下稱舊審核基準）（四）關於「未滿45歲」之限制，

本案自應適用上訴人作成處分時之新審核基準規定。況舊審

核基準並非有利於當事人，且無中央法規標準法（下稱中標

法）第18條但書所謂「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

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而例外應適用舊法規之情事，上訴人

於受理本件申請案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相關法規既

有變更，自應適用新審核基準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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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2日因「卵巢透明細胞腺癌」進行子

宮及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並於同年10月27日出院，嗣

於111年8月3日以上開事由向上訴人申請普通疾病失能給付

等情，堪以認定。又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請求金額之正確性

沒有意見，原審應以「法院裁判時」被上訴人請求權是否成

立、上訴人有無行為義務的爭議作成法律上判斷，故應以現

行失能給付標準之新審核基準規定，作為判斷基礎，則被上

訴人訴請撤銷原處分、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並請求上訴人

對於被上訴人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核給勞保失能給付244,27

2元之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上訴意旨略以：

　㈠行政法院就課予義務訴訟之裁判「原則上」固然以裁判時之

事實及法律狀態為準，但仍應考量個別案件之事務本質差

異，再行解釋個案應適用之實體法規定及法律適用原則以為

法律適用作成裁判，並非一律以裁判時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

準。況且，於勞工保險保險人核定保險給付之案件，被保險

人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與撤銷訴訟常屬一體兩面，例如於保險

人錯誤適用法規，而依行政程序法第127條撤銷原核定處分

並令被保險人返還公法上不當得利，而由被保險人提起撤銷

訴訟（主張應撤銷「撤銷處分及下命處分」）之案件，與保

險人自始核定不予給付，而由被保險人提起課予義務訴訟

（主張保險人應作成「核定一定金額」處分）之案件，二者

訴訟類型雖不同，惟本質上同係爭執被保險人有無勞保條例

所定請求權，故以訴訟類型區分裁判基準時應適用之法律狀

態，於勞工保險給付案件顯然並不恰當。

　㈡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大字第3號裁定固然針對「法院裁判時

被上訴人之請求權是否成立、行政機關有無行為義務」之爭

議，行政法院認定事實及適用法規之基準時點為闡釋，惟本

案所涉及勞工保險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罹患普通疾病，

症狀固定，經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

準規定者，得依勞保條例第53條請領失能給付之規定，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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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審查重點應在於確認「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上訴人之請求

權是否成立、行政機關有無行為義務」。詳言之，上訴人

（即保險人）對於保險給付案件之核定屬於「確認性質之行

政處分」，亦即保險人就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並符合請領

條件時，是否符合勞保條例所規定之給付要件及其法律效果

予以確認，核屬確認性質之行政處分，因保險給付請求權係

在保險事故發生並符合請領條件時依據法律規定而成立，而

非經保險人處分確認後始創設權利，因此，保險人審核保險

給付時，即應依「符合請領條件之事實發生時」之勞保條例

規定核定。如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已符合保險給付請領要件，

保險人即產生依勞保條例應為給付之抽象義務，雖然具體給

付對象及金額尚待保險人另為核定以確認之，但仍非創設性

對受理案件加以許可，與以相對人提出申請為作成行政處分

之實體要件的情形有別，自應依實體從舊原則辦理。

　㈢本件依被上訴人訴之聲明，其訴訟類型固為課予義務訴訟，

然其事實狀態之裁判基準時，首先仍應依系爭實體法決定，

再考量前述各該原則加以判定；倘依系爭實體法之立法意旨

及事件類型特徵，可認為應將該事件類型之事實狀態裁判基

準時置於「原處分作成時」，則自不應僅因該訴訟類型屬於

課予義務訴訟即一概認為必須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作為

認定事實之基準時。

　㈣由勞保條例第53條第1項、第54條之1第1項、勞保條例施行

細則第68條第1項、第69條第1項，及失能給付標準第2條、

第3條等規定，並比對111年4月1日修正前後之失能給付標準

失能種類7-41規定以觀，係以「身體障害狀態」之程度為基

準區分失能等級，失能給付附表則按失能種類、失能項目、

失能狀態、失能等級、失能審核之層級順序，為其分類審核

之標準。被保險人經診斷為永久失能之事實情況，係先判斷

歸屬於何種「失能種類」，再依其「失能狀態」之遺存身體

障害程度，特定其「失能項目」之「失能等級」，再定其給

付標準之日數，至於「失能審核基準」欄，則為失能審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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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則之闡釋及相關用語之定義解釋。是以，失能給付標準

之審查判斷，自應先由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就被保險人經

治療而症狀固定後，仍遺存身體障害部位及其程度之事實情

況，出具法定格式之失能診斷書，再由上訴人依其失能事實

情況審核究歸屬失能給付附表之何一失能種類下之失能項

目、失能狀態及失能等級，據以作成准否核發失能給付及其

給付金額之處分。且因勞工保險之傷病事務所致身體失能通

常需要相當期間之治療，而身體機能之變化，隨著時間的經

過，介入影響之因素將日趨繁多，諸如年齡增長之機能退

化、其他生活環境或偶發事件之影響，身體機能之變化與原

來傷病事故之因果關係認定將日趨困難且複雜，故勞保條例

乃規定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

果，即以專科醫師診斷為永久失能之當日作為該條例第30條

所定得請領之日，作為認定該傷病事故所致該判定部位失能

程度之具體時點。又失能種類、失能狀態及其等級之審定，

涉及專業性之醫學判斷，並非上訴人一般承辦人員所能逕行

認定，上訴人為審核被保險人是否符合勞保條例第53條之要

件，依同條例第28條規定，認有必要時得洽調被保險人就診

之病歷資料送請特約醫師審查，並參酌醫師提供之專業醫理

見解憑已核定。依上開說明，勞保條例既已明文規定失能給

付必須以被保險人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

並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為其要件，而該條例施行細則亦明

文規定以特約醫院診斷為實際永久失能之日為該條例第30條

所定得請領之日，並自此起算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且需提

出特約醫院出具之法定格式失能診斷書供上訴人審查，足見

失能給付制度上之預設，係針對被保險人「症狀固定」而已

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就特定部位診斷為「永久失能」之

事實狀態加以核定，堪認立法者已經權衡勞工保障及法安定

性，並考量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核定之事務性質具有相當高度

之專業性，乃以醫院出具較嚴謹格式之失能診斷書作為初步

篩選機制，再由行政部門設置專業機關依循法定程序負責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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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審核當時之事實狀態是否符合法定給付標準。從而，依

上開實體法之立法意旨及事件類型特徵，行政法院在此類事

件即應尊重權力分立原則而節制司法審查權限，將勞工保險

失能給付研判被保險人就失能診斷書所載該特定部分是否符

合請領失能給付之資格及核定其失能等級的事實狀態之基準

時提前至上訴人「原處分作成時」。否則，若原處分作成後

所發生之事實狀態，在未經勞保條例所定之特約醫院診斷永

久失能程序及上訴人審查核定程序之情形下，逕由行政法院

加以審認，豈非架空該條例賦予上訴人藉由專業審查程序所

負責行使之審查核定權，亦不符失能給付係針對被保險人已

「症狀固定」而經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之事實狀態

所為核定之制度本質。

　㈤被上訴人失能給付之請求，於110年10月12日進行手術，110

年10月27日出院，依舊審查基準規定略以：「器質性失能項

目之患者，應於器官切除出院之日審定等級。」可知被上訴

人症狀於110年10月27日已固定，則失能與否之判定應以110

年10月27日當時標準為據，無涉新舊法比較適用，原處分自

無違誤，原判決應有不當適用勞保條例第53條及失能給付標

準第3條附表之違背法令錯誤。

　㈥原判決雖引用中標法第18條規定：「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

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如

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

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

事項者，適用舊法規。」惟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係於111

年4月1日修正生效，被上訴人係於111年8月5日申請勞工保

險普通疾病失能給付，本案並無處理程序中法規變更之問

題，顯與中標法第18條規定無關，故原判決自有不當適用中

標法第18條之違背法令錯誤等語。並聲明：①原判決不利上

訴人部分廢棄。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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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院經核原判決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

下：

  ㈠按勞保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

罹患普通疾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

其治療效果，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

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者，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依規定

之給付標準，請領失能補助費。」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68條

第1項、第68條第1項前段分別規定：「依本條例第53條……

規定請領失能給付者，應備下列書件：一、失能給付申請書

及給付收據。二、失能診斷書。三、經醫學檢查者，附檢查

報告及相關影像圖片。」「依本條例第53條……請領失能給

付者，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診斷為實際永久失能

之當日為本條例第30條所定得請領之日。……」又「胸腹部

臟器遺存失能須經治療6個月以上，始得認定；如經手術，

須最後1次手術後6個月以上，始得認定……」，新舊審核基

準關於失能種類7「胸腹部臟器」均為相同規定。

  ㈡查本件被上訴人係於110年10月12日因「卵巢透明細胞腺

癌」進行子宮及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於同年10月27日

出院，嗣再於111年8月3日提出勞工保險失能給付申請書，

並檢附臺北榮民總醫院111年7月27日開具之勞工保險失能診

斷書（下稱臺北榮總診斷書），向上訴人申請普通疾病失能

給付等情，為原審所確定之事實，核與被上訴人勞工保險失

能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原處分卷第5頁、第6頁）、勞工

保險失能診斷書（原處分卷第7頁至第9頁）相符，自可採為

裁判基礎。

  ㈢本件被上訴人之申請案，應適用申請時之失能給付標準第3

條附表（即新審核基準）規定：

　　⒈查被上訴人係於111年8月3日提出本件失能給付申請時，

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既已於同年3月30日修正，並於4

月1日施行，且觀諸修正後之失能給付標準，針對傷病發

生在失能給付標準修正前、但在該給付標準修正後請領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能給付之過渡適用並無何具體規定，上訴人自應適用被上

訴人申請當時有效施行之失能給付標準（含新審核基

準），審查被上訴人之申請是否有理由。

　　⒉上訴人雖以被上訴人係於110年10月12日在臺北榮總進行

手術，嗣於110年10月27日出院，故應以110年10月27日為

被上訴人經治療後「症狀固定當時」，再以「症狀固定當

時」有效之失能給付標準即111年3月30日修正前之舊審核

基準進行審查，而60年次之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27日時

既已年滿45歲，即未符合舊審核基準失能項目7-41「生殖

器遺存顯著失能」中「未滿45歲，原有生殖能力，因傷病

割除兩側卵巢或子宮，或因放射線或化學治療，致不能生

育者」要件云云。然：

　　　⑴按依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69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本

條例第53條或第54條請領失能給付者，以全民健康保險

特約醫院或診所診斷為實際永久失能之當日為本條例第

30條所定得請領之日。」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之『發

生保險事故日期』，係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

診斷為實際永久失能之當日為認定基準。」改制前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下稱勞委會）99年9月30日勞保2字第09

90140398號函且有釋示。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之「出院日

期」為保險事故發生日，與前開勞保條例施行細則及勞

委會函釋內容已有扞格。

　　　⑵次按勞委會98年2月10日勞保2字第0980002486號函另以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4條之1規定，被保險人於本條例

中華民國97年7月1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發生失能、老

年或死亡保險事故，其本人或其受益人領取保險給付之

請求權未超過第30條所定之時效者，得選擇適用保險事

故發生時或請領保險給付時之規定辦理；另同條例施行

細則第69條第1項規定，依本條例第53條或第54條規定

請領失能給付者，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診斷

為實際永久失能之當日為本條例第30條所定得請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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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故被保險人於98年1月1日（按即前揭修正條文之施

行日）以後始診斷失能者，自應適用修正後之失能給付

標準規定及申請書，請領失能給付。」該函雖係針對勞

保條例第74條之1所為釋示，然亦明白指出「勞工保險

被保險人於法規修正後始診斷失能者，應適用修正後失

能給付標準規定及申請書」。查本件被上訴人雖係於失

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修正前進行手術，卻係於修正後

始經臺北榮總診斷失能，依據上開函釋見解，被上訴人

自得適用修正後之新審核基準請領失能給付。

　　　⑶上訴人又爭執受理失能給付申請後所為之核定，其性質

係就過去已發生之事實（即被保險人是否遭遇傷病、治

療後症狀是否固定、是否符合「症狀固定當時」有效之

失能給付標準）進行審查，以確認被保險人於「症狀固

定時」是否以依法取得保險給付請求權及其數額，並據

以發給給付（上訴人於原審114年5月13日提出之行政訴

訟補充答辯狀，原審卷第53頁至第57頁，相關部分見第

54頁）；且援引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00號判

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07年度訴

字第192號判決為佐，主張應以原處分作成時為本件訴

訟事實狀態基準時，指摘原判決以本件屬課予義務訴訟

類型即逕以言詞辯論終結時為訴訟事實狀態裁判基準時

有違誤等情，固非無據。然：

　　　　①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兩種訴訟類型，須以系爭行

政處分作成後，迄於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之期間內，

事實狀態有所變動，始有區分事實狀態裁判基準時之

必要，如系爭行政處分作成後迄於法院言詞辯論終結

時均無事實狀態變動，行政法院逕以前後一致之事實

狀態涵攝相關法令即可，本無特意討論區分裁判基準

時之必要及實益。查本件上訴人於111年8月19日作成

原處分時，被上訴人進行系爭手術、經特約醫院診斷

為永久失能、提出失能給付申請等要件事實均已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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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另自原處分作成後迄至原審言詞辯論終結時，應

適用之勞保條例、勞保條例施行細則、失能給付標準

暨（新）審核基準復均未修正，故本件審理期間，並

無究應以「原處分作成時」或「法院言詞辯論終結

時」作為事實狀態裁判基準時之問題存在。

　　　　②失能給付制度上之預設既係針對被保險人「症狀固

定」而已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就特定部位診斷為

「永久失能」之事實狀態加以核定，堪認立法者已經

權衡勞工保障及法安定性，並考量勞工保險失能給付

核定之事務性質具有相當高度之專業性，乃以醫院出

具較嚴謹格式之失能診斷書作為初步篩選機制，再由

行政部門設置專業機關依循法定程序負責進一步審核

當時之事實狀態是否符合法定給付標準。被保險人之

傷病治療結果是否該當「永久失能」，雖係特約醫院

或診所針對被保險人「永久失能」事實狀態之核定，

然關於「永久失能」之定義，仍來自法定給付標準，

亦即「永久失能」並非僅單純「事實」之確認，猶牽

涉法規之涵攝適用。申言之，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

2日進行子宮及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嗣於111年

7月27日經臺北榮總開立診斷書，認定「診斷永久失

能日期」為110年10月12日等情，前已敘明，兩造就

此部分事實亦無爭執；至於被上訴人前述傷病治療的

「事實」狀態是否該當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之失

能狀態而得請求失能給付，究應以110年10月12日當

時之舊審核基準，或111年8月3日被上訴人申請時之

新審核基準判斷，方為本件爭點所在。

　　　⑷行政機關執行職務適用法規時，除另有規定外，應依執

行職務當時有效施行之法規，乃依法行政原則下當然的

理解。又依據中標法第18條「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

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

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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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

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規定可知，須於行政

程序因人民聲請而開始後法規有變更時，方有比較新舊

法適用之問題，而查本件請領失能給付之行政程序係自

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3日提出申請時開始，其時失能給

付標準第3條附表業已修正並沿用迄今，本件被上訴人

請領失能給付之行政程序中並無法規變更；又勞保條例

係為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而制定（該條例第1

條參照），性質上非屬對人民進行限制、處罰之侵益行

政，且無類如行政罰法第4條、第5條但書之適用行為

時/裁處前法律或自治條例的規定，自亦無應適用「行

為時法」之問題。

　　　⑸更何況，新審核基準之修正，係基於「強化被保險人權

益，並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下稱CEDAW

公約)施行法規定」「刪除失能審核基準有關因傷病割

除兩側卵巢或子宮之年齡限制」，有失能給付標準第3

條附表修正總說明卷內可查（前審卷第23頁至第26

頁）。失能給付標準為落實CEDAW公約施行法規定，強

化被保險人給付權益而放寬規定之立法意旨至為昭然，

上訴人以被上訴人系爭手術後即屬永久失能狀態，且依

「行為時」之舊審核基準不得請領失能給付，顯與不考

量是否屆生殖年齡，僅以器官遺存狀態判斷失能與否之

修法意旨不符，並非可採。

　㈣第按新審核基準失能項目7-41「生殖器遺存顯著失能」，係

指割除兩側卵巢，或因放射線或化學治療，致喪失機能而

言。查被上訴人因於110年10月12日進行手術切除子宮、雙

側卵巢及輸卵管，既據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診斷為符合永

久失能，有前揭勞工保險失能診斷書可稽（原處分卷第9

頁），被上訴人已符合前述「生殖器遺存顯著失能」之情

形，其依據勞保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請領失能補助費，自

屬有據。又依新審核基準，被上訴人之失能等級為第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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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再依失能給付標準第5條第1項第11款規定，其給付標準

為160日，對照被上訴人失能給付受理審核清單（原處分卷

第3頁），被上訴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6個月之實際月

投保薪資平均為45,800元，是被上訴人得請領之失能給付為

244,267元〔計算式：(45,800元÷30日）×160日=244,267

元〕，上訴人就前開計算之正確性且無爭執（原審卷第63

頁），則原審以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作成准予核給勞保失能

給付244,272元之處分，為有理由而予准許，亦無不合。

六、綜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系爭手術後經臺北榮總診斷為「永

久失能」，已經符合新審核基準失能項目7-41之「生殖器遺

存顯著失能」情形，其依勞保條例第53條第1項請領失能給

付，要屬有據，上訴人以原處分否准被上訴人申請，復審決

定、訴願決定遞予維持，均有未洽，原判決予以撤銷，並判

命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申請，作成准予核給失能給付244,27

2元之處分，則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

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郭淑珍

                            　 　  　 法  官　吳坤芳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何閣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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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4年度簡上字第90號
上  訴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局長）


訴訟代理人  徐瑞晃  律師
            魏碧雲                                                                             
被 上訴 人  林美英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12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4年度簡更一字第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被上訴人為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前於民國110年10月12日因「卵巢透明細胞腺癌」進行子宮及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下稱系爭手術）。111年8月3日，被上訴人提出同月27日由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醫師開立之勞工保險失能診斷書，向上訴人申請普通疾病失能給付。案經上訴人審查，以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2日切除子宮及雙側卵巢時已年滿45歲（被上訴人為60年6月生），不符失能給付之請領規定，乃以111年8月19日保職核字第111031017868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所請失能給付不予給付。被上訴人不服，申請審議及提起訴願，先後經勞動部於111年12月9日以勞動法爭字第1110018954號審定書、112年4月19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00561號訴願決定駁回。被上訴人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前經原審以113年3月29日112年度簡字第38號判決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3年12月17日113年度簡上字第57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嗣再以114年6月12日114年度簡更一字第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①撤銷原處分、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②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之申請，作成准予核給新臺幣（下同）244,267元之處分，③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上訴人仍不服原判決而提起本件上訴。（原判決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部分，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已經確定而非本件審理範圍）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書所載。
三、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爭議審定及原處分，理由略以：
　㈠上訴人申請勞保失能給付遭拒，訴請上訴人應作成許可被上訴人申請該失能給付之行政處分，其訴訟類型核屬課予義務訴訟。而上訴人於111年8月3日受理申請，同年8月19日作成原處分時，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下稱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之審核基準已於111年3月30日修正，並於同年4月1日施行（下稱新審核基準），放寬為僅需「割除兩側卵巢，或因放射線或化學治療，致喪失機能者」即符合生殖器遺存顯著失能之要件，並刪除111年3月30日修正前同附表之審核基準（下稱舊審核基準）（四）關於「未滿45歲」之限制，本案自應適用上訴人作成處分時之新審核基準規定。況舊審核基準並非有利於當事人，且無中央法規標準法（下稱中標法）第18條但書所謂「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而例外應適用舊法規之情事，上訴人於受理本件申請案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相關法規既有變更，自應適用新審核基準至明。
　㈡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2日因「卵巢透明細胞腺癌」進行子宮及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並於同年10月27日出院，嗣於111年8月3日以上開事由向上訴人申請普通疾病失能給付等情，堪以認定。又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請求金額之正確性沒有意見，原審應以「法院裁判時」被上訴人請求權是否成立、上訴人有無行為義務的爭議作成法律上判斷，故應以現行失能給付標準之新審核基準規定，作為判斷基礎，則被上訴人訴請撤銷原處分、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並請求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核給勞保失能給付244,272元之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上訴意旨略以：
　㈠行政法院就課予義務訴訟之裁判「原則上」固然以裁判時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準，但仍應考量個別案件之事務本質差異，再行解釋個案應適用之實體法規定及法律適用原則以為法律適用作成裁判，並非一律以裁判時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準。況且，於勞工保險保險人核定保險給付之案件，被保險人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與撤銷訴訟常屬一體兩面，例如於保險人錯誤適用法規，而依行政程序法第127條撤銷原核定處分並令被保險人返還公法上不當得利，而由被保險人提起撤銷訴訟（主張應撤銷「撤銷處分及下命處分」）之案件，與保險人自始核定不予給付，而由被保險人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主張保險人應作成「核定一定金額」處分）之案件，二者訴訟類型雖不同，惟本質上同係爭執被保險人有無勞保條例所定請求權，故以訴訟類型區分裁判基準時應適用之法律狀態，於勞工保險給付案件顯然並不恰當。
　㈡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大字第3號裁定固然針對「法院裁判時被上訴人之請求權是否成立、行政機關有無行為義務」之爭議，行政法院認定事實及適用法規之基準時點為闡釋，惟本案所涉及勞工保險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罹患普通疾病，症狀固定，經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者，得依勞保條例第53條請領失能給付之規定，行政法院審查重點應在於確認「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上訴人之請求權是否成立、行政機關有無行為義務」。詳言之，上訴人（即保險人）對於保險給付案件之核定屬於「確認性質之行政處分」，亦即保險人就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並符合請領條件時，是否符合勞保條例所規定之給付要件及其法律效果予以確認，核屬確認性質之行政處分，因保險給付請求權係在保險事故發生並符合請領條件時依據法律規定而成立，而非經保險人處分確認後始創設權利，因此，保險人審核保險給付時，即應依「符合請領條件之事實發生時」之勞保條例規定核定。如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已符合保險給付請領要件，保險人即產生依勞保條例應為給付之抽象義務，雖然具體給付對象及金額尚待保險人另為核定以確認之，但仍非創設性對受理案件加以許可，與以相對人提出申請為作成行政處分之實體要件的情形有別，自應依實體從舊原則辦理。
　㈢本件依被上訴人訴之聲明，其訴訟類型固為課予義務訴訟，然其事實狀態之裁判基準時，首先仍應依系爭實體法決定，再考量前述各該原則加以判定；倘依系爭實體法之立法意旨及事件類型特徵，可認為應將該事件類型之事實狀態裁判基準時置於「原處分作成時」，則自不應僅因該訴訟類型屬於課予義務訴訟即一概認為必須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作為認定事實之基準時。
　㈣由勞保條例第53條第1項、第54條之1第1項、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68條第1項、第69條第1項，及失能給付標準第2條、第3條等規定，並比對111年4月1日修正前後之失能給付標準失能種類7-41規定以觀，係以「身體障害狀態」之程度為基準區分失能等級，失能給付附表則按失能種類、失能項目、失能狀態、失能等級、失能審核之層級順序，為其分類審核之標準。被保險人經診斷為永久失能之事實情況，係先判斷歸屬於何種「失能種類」，再依其「失能狀態」之遺存身體障害程度，特定其「失能項目」之「失能等級」，再定其給付標準之日數，至於「失能審核基準」欄，則為失能審定基本原則之闡釋及相關用語之定義解釋。是以，失能給付標準之審查判斷，自應先由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就被保險人經治療而症狀固定後，仍遺存身體障害部位及其程度之事實情況，出具法定格式之失能診斷書，再由上訴人依其失能事實情況審核究歸屬失能給付附表之何一失能種類下之失能項目、失能狀態及失能等級，據以作成准否核發失能給付及其給付金額之處分。且因勞工保險之傷病事務所致身體失能通常需要相當期間之治療，而身體機能之變化，隨著時間的經過，介入影響之因素將日趨繁多，諸如年齡增長之機能退化、其他生活環境或偶發事件之影響，身體機能之變化與原來傷病事故之因果關係認定將日趨困難且複雜，故勞保條例乃規定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即以專科醫師診斷為永久失能之當日作為該條例第30條所定得請領之日，作為認定該傷病事故所致該判定部位失能程度之具體時點。又失能種類、失能狀態及其等級之審定，涉及專業性之醫學判斷，並非上訴人一般承辦人員所能逕行認定，上訴人為審核被保險人是否符合勞保條例第53條之要件，依同條例第28條規定，認有必要時得洽調被保險人就診之病歷資料送請特約醫師審查，並參酌醫師提供之專業醫理見解憑已核定。依上開說明，勞保條例既已明文規定失能給付必須以被保險人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為其要件，而該條例施行細則亦明文規定以特約醫院診斷為實際永久失能之日為該條例第30條所定得請領之日，並自此起算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且需提出特約醫院出具之法定格式失能診斷書供上訴人審查，足見失能給付制度上之預設，係針對被保險人「症狀固定」而已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就特定部位診斷為「永久失能」之事實狀態加以核定，堪認立法者已經權衡勞工保障及法安定性，並考量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核定之事務性質具有相當高度之專業性，乃以醫院出具較嚴謹格式之失能診斷書作為初步篩選機制，再由行政部門設置專業機關依循法定程序負責進一步審核當時之事實狀態是否符合法定給付標準。從而，依上開實體法之立法意旨及事件類型特徵，行政法院在此類事件即應尊重權力分立原則而節制司法審查權限，將勞工保險失能給付研判被保險人就失能診斷書所載該特定部分是否符合請領失能給付之資格及核定其失能等級的事實狀態之基準時提前至上訴人「原處分作成時」。否則，若原處分作成後所發生之事實狀態，在未經勞保條例所定之特約醫院診斷永久失能程序及上訴人審查核定程序之情形下，逕由行政法院加以審認，豈非架空該條例賦予上訴人藉由專業審查程序所負責行使之審查核定權，亦不符失能給付係針對被保險人已「症狀固定」而經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之事實狀態所為核定之制度本質。
　㈤被上訴人失能給付之請求，於110年10月12日進行手術，110年10月27日出院，依舊審查基準規定略以：「器質性失能項目之患者，應於器官切除出院之日審定等級。」可知被上訴人症狀於110年10月27日已固定，則失能與否之判定應以110年10月27日當時標準為據，無涉新舊法比較適用，原處分自無違誤，原判決應有不當適用勞保條例第53條及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之違背法令錯誤。
　㈥原判決雖引用中標法第18條規定：「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惟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係於111年4月1日修正生效，被上訴人係於111年8月5日申請勞工保險普通疾病失能給付，本案並無處理程序中法規變更之問題，顯與中標法第18條規定無關，故原判決自有不當適用中標法第18條之違背法令錯誤等語。並聲明：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按勞保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罹患普通疾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者，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依規定之給付標準，請領失能補助費。」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68條第1項、第68條第1項前段分別規定：「依本條例第53條……規定請領失能給付者，應備下列書件：一、失能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二、失能診斷書。三、經醫學檢查者，附檢查報告及相關影像圖片。」「依本條例第53條……請領失能給付者，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診斷為實際永久失能之當日為本條例第30條所定得請領之日。……」又「胸腹部臟器遺存失能須經治療6個月以上，始得認定；如經手術，須最後1次手術後6個月以上，始得認定……」，新舊審核基準關於失能種類7「胸腹部臟器」均為相同規定。
  ㈡查本件被上訴人係於110年10月12日因「卵巢透明細胞腺癌」進行子宮及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於同年10月27日出院，嗣再於111年8月3日提出勞工保險失能給付申請書，並檢附臺北榮民總醫院111年7月27日開具之勞工保險失能診斷書（下稱臺北榮總診斷書），向上訴人申請普通疾病失能給付等情，為原審所確定之事實，核與被上訴人勞工保險失能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原處分卷第5頁、第6頁）、勞工保險失能診斷書（原處分卷第7頁至第9頁）相符，自可採為裁判基礎。
  ㈢本件被上訴人之申請案，應適用申請時之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即新審核基準）規定：
　　⒈查被上訴人係於111年8月3日提出本件失能給付申請時，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既已於同年3月30日修正，並於4月1日施行，且觀諸修正後之失能給付標準，針對傷病發生在失能給付標準修正前、但在該給付標準修正後請領失能給付之過渡適用並無何具體規定，上訴人自應適用被上訴人申請當時有效施行之失能給付標準（含新審核基準），審查被上訴人之申請是否有理由。
　　⒉上訴人雖以被上訴人係於110年10月12日在臺北榮總進行手術，嗣於110年10月27日出院，故應以110年10月27日為被上訴人經治療後「症狀固定當時」，再以「症狀固定當時」有效之失能給付標準即111年3月30日修正前之舊審核基準進行審查，而60年次之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27日時既已年滿45歲，即未符合舊審核基準失能項目7-41「生殖器遺存顯著失能」中「未滿45歲，原有生殖能力，因傷病割除兩側卵巢或子宮，或因放射線或化學治療，致不能生育者」要件云云。然：
　　　⑴按依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69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本條例第53條或第54條請領失能給付者，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診斷為實際永久失能之當日為本條例第30條所定得請領之日。」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之『發生保險事故日期』，係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診斷為實際永久失能之當日為認定基準。」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下稱勞委會）99年9月30日勞保2字第0990140398號函且有釋示。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之「出院日期」為保險事故發生日，與前開勞保條例施行細則及勞委會函釋內容已有扞格。
　　　⑵次按勞委會98年2月10日勞保2字第0980002486號函另以「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4條之1規定，被保險人於本條例中華民國97年7月1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發生失能、老年或死亡保險事故，其本人或其受益人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未超過第30條所定之時效者，得選擇適用保險事故發生時或請領保險給付時之規定辦理；另同條例施行細則第69條第1項規定，依本條例第53條或第54條規定請領失能給付者，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診斷為實際永久失能之當日為本條例第30條所定得請領之日。故被保險人於98年1月1日（按即前揭修正條文之施行日）以後始診斷失能者，自應適用修正後之失能給付標準規定及申請書，請領失能給付。」該函雖係針對勞保條例第74條之1所為釋示，然亦明白指出「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於法規修正後始診斷失能者，應適用修正後失能給付標準規定及申請書」。查本件被上訴人雖係於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修正前進行手術，卻係於修正後始經臺北榮總診斷失能，依據上開函釋見解，被上訴人自得適用修正後之新審核基準請領失能給付。
　　　⑶上訴人又爭執受理失能給付申請後所為之核定，其性質係就過去已發生之事實（即被保險人是否遭遇傷病、治療後症狀是否固定、是否符合「症狀固定當時」有效之失能給付標準）進行審查，以確認被保險人於「症狀固定時」是否以依法取得保險給付請求權及其數額，並據以發給給付（上訴人於原審114年5月13日提出之行政訴訟補充答辯狀，原審卷第53頁至第57頁，相關部分見第54頁）；且援引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00號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07年度訴字第192號判決為佐，主張應以原處分作成時為本件訴訟事實狀態基準時，指摘原判決以本件屬課予義務訴訟類型即逕以言詞辯論終結時為訴訟事實狀態裁判基準時有違誤等情，固非無據。然：
　　　　①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兩種訴訟類型，須以系爭行政處分作成後，迄於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之期間內，事實狀態有所變動，始有區分事實狀態裁判基準時之必要，如系爭行政處分作成後迄於法院言詞辯論終結時均無事實狀態變動，行政法院逕以前後一致之事實狀態涵攝相關法令即可，本無特意討論區分裁判基準時之必要及實益。查本件上訴人於111年8月19日作成原處分時，被上訴人進行系爭手術、經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提出失能給付申請等要件事實均已確定；另自原處分作成後迄至原審言詞辯論終結時，應適用之勞保條例、勞保條例施行細則、失能給付標準暨（新）審核基準復均未修正，故本件審理期間，並無究應以「原處分作成時」或「法院言詞辯論終結時」作為事實狀態裁判基準時之問題存在。
　　　　②失能給付制度上之預設既係針對被保險人「症狀固定」而已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就特定部位診斷為「永久失能」之事實狀態加以核定，堪認立法者已經權衡勞工保障及法安定性，並考量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核定之事務性質具有相當高度之專業性，乃以醫院出具較嚴謹格式之失能診斷書作為初步篩選機制，再由行政部門設置專業機關依循法定程序負責進一步審核當時之事實狀態是否符合法定給付標準。被保險人之傷病治療結果是否該當「永久失能」，雖係特約醫院或診所針對被保險人「永久失能」事實狀態之核定，然關於「永久失能」之定義，仍來自法定給付標準，亦即「永久失能」並非僅單純「事實」之確認，猶牽涉法規之涵攝適用。申言之，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2日進行子宮及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嗣於111年7月27日經臺北榮總開立診斷書，認定「診斷永久失能日期」為110年10月12日等情，前已敘明，兩造就此部分事實亦無爭執；至於被上訴人前述傷病治療的「事實」狀態是否該當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之失能狀態而得請求失能給付，究應以110年10月12日當時之舊審核基準，或111年8月3日被上訴人申請時之新審核基準判斷，方為本件爭點所在。
　　　⑷行政機關執行職務適用法規時，除另有規定外，應依執行職務當時有效施行之法規，乃依法行政原則下當然的理解。又依據中標法第18條「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規定可知，須於行政程序因人民聲請而開始後法規有變更時，方有比較新舊法適用之問題，而查本件請領失能給付之行政程序係自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3日提出申請時開始，其時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業已修正並沿用迄今，本件被上訴人請領失能給付之行政程序中並無法規變更；又勞保條例係為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而制定（該條例第1條參照），性質上非屬對人民進行限制、處罰之侵益行政，且無類如行政罰法第4條、第5條但書之適用行為時/裁處前法律或自治條例的規定，自亦無應適用「行為時法」之問題。
　　　⑸更何況，新審核基準之修正，係基於「強化被保險人權益，並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下稱CEDAW公約)施行法規定」「刪除失能審核基準有關因傷病割除兩側卵巢或子宮之年齡限制」，有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修正總說明卷內可查（前審卷第23頁至第26頁）。失能給付標準為落實CEDAW公約施行法規定，強化被保險人給付權益而放寬規定之立法意旨至為昭然，上訴人以被上訴人系爭手術後即屬永久失能狀態，且依「行為時」之舊審核基準不得請領失能給付，顯與不考量是否屆生殖年齡，僅以器官遺存狀態判斷失能與否之修法意旨不符，並非可採。
　㈣第按新審核基準失能項目7-41「生殖器遺存顯著失能」，係指割除兩側卵巢，或因放射線或化學治療，致喪失機能而言。查被上訴人因於110年10月12日進行手術切除子宮、雙側卵巢及輸卵管，既據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診斷為符合永久失能，有前揭勞工保險失能診斷書可稽（原處分卷第9頁），被上訴人已符合前述「生殖器遺存顯著失能」之情形，其依據勞保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請領失能補助費，自屬有據。又依新審核基準，被上訴人之失能等級為第11等級，再依失能給付標準第5條第1項第11款規定，其給付標準為160日，對照被上訴人失能給付受理審核清單（原處分卷第3頁），被上訴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6個月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為45,800元，是被上訴人得請領之失能給付為244,267元〔計算式：(45,800元÷30日）×160日=244,267元〕，上訴人就前開計算之正確性且無爭執（原審卷第63頁），則原審以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作成准予核給勞保失能給付244,272元之處分，為有理由而予准許，亦無不合。
六、綜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系爭手術後經臺北榮總診斷為「永久失能」，已經符合新審核基準失能項目7-41之「生殖器遺存顯著失能」情形，其依勞保條例第53條第1項請領失能給付，要屬有據，上訴人以原處分否准被上訴人申請，復審決定、訴願決定遞予維持，均有未洽，原判決予以撤銷，並判命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申請，作成准予核給失能給付244,272元之處分，則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郭淑珍
                            　 　  　 法  官　吳坤芳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何閣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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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徐瑞晃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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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

12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4年度簡更一字第1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被上訴人為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前於

    民國110年10月12日因「卵巢透明細胞腺癌」進行子宮及雙

    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下稱系爭手術）。111年8月3日，

    被上訴人提出同月27日由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

    醫師開立之勞工保險失能診斷書，向上訴人申請普通疾病失

    能給付。案經上訴人審查，以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2日切

    除子宮及雙側卵巢時已年滿45歲（被上訴人為60年6月生）

    ，不符失能給付之請領規定，乃以111年8月19日保職核字第

    111031017868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所請失能給付不予給付

    。被上訴人不服，申請審議及提起訴願，先後經勞動部於11

    1年12月9日以勞動法爭字第1110018954號審定書、112年4月

    19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00561號訴願決定駁回。被上訴人

    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前經原

    審以113年3月29日112年度簡字第38號判決為被上訴人勝訴

    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3年12月17日113年

    度簡上字第57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嗣再以114年6月12日11

    4年度簡更一字第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①撤銷原處分、

    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②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之申請，作成

    准予核給新臺幣（下同）244,267元之處分，③被上訴人其餘

    之訴駁回。上訴人仍不服原判決而提起本件上訴。（原判決

    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部分，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已經

    確定而非本件審理範圍）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

    ，均引用原判決書所載。

三、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爭議審定及原處分，理由略以：

　㈠上訴人申請勞保失能給付遭拒，訴請上訴人應作成許可被上

    訴人申請該失能給付之行政處分，其訴訟類型核屬課予義務

    訴訟。而上訴人於111年8月3日受理申請，同年8月19日作成

    原處分時，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下稱失能給付標準）第

    3條附表之審核基準已於111年3月30日修正，並於同年4月1

    日施行（下稱新審核基準），放寬為僅需「割除兩側卵巢，

    或因放射線或化學治療，致喪失機能者」即符合生殖器遺存

    顯著失能之要件，並刪除111年3月30日修正前同附表之審核

    基準（下稱舊審核基準）（四）關於「未滿45歲」之限制，

    本案自應適用上訴人作成處分時之新審核基準規定。況舊審

    核基準並非有利於當事人，且無中央法規標準法（下稱中標

    法）第18條但書所謂「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

    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而例外應適用舊法規之情事，上訴人

    於受理本件申請案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相關法規既

    有變更，自應適用新審核基準至明。

　㈡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2日因「卵巢透明細胞腺癌」進行子宮

    及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並於同年10月27日出院，嗣於

    111年8月3日以上開事由向上訴人申請普通疾病失能給付等

    情，堪以認定。又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請求金額之正確性沒

    有意見，原審應以「法院裁判時」被上訴人請求權是否成立

    、上訴人有無行為義務的爭議作成法律上判斷，故應以現行

    失能給付標準之新審核基準規定，作為判斷基礎，則被上訴

    人訴請撤銷原處分、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並請求上訴人對

    於被上訴人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核給勞保失能給付244,272

    元之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上訴意旨略以：

　㈠行政法院就課予義務訴訟之裁判「原則上」固然以裁判時之

    事實及法律狀態為準，但仍應考量個別案件之事務本質差異

    ，再行解釋個案應適用之實體法規定及法律適用原則以為法

    律適用作成裁判，並非一律以裁判時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準

    。況且，於勞工保險保險人核定保險給付之案件，被保險人

    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與撤銷訴訟常屬一體兩面，例如於保險人

    錯誤適用法規，而依行政程序法第127條撤銷原核定處分並

    令被保險人返還公法上不當得利，而由被保險人提起撤銷訴

    訟（主張應撤銷「撤銷處分及下命處分」）之案件，與保險

    人自始核定不予給付，而由被保險人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主

    張保險人應作成「核定一定金額」處分）之案件，二者訴訟

    類型雖不同，惟本質上同係爭執被保險人有無勞保條例所定

    請求權，故以訴訟類型區分裁判基準時應適用之法律狀態，

    於勞工保險給付案件顯然並不恰當。

　㈡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大字第3號裁定固然針對「法院裁判時

    被上訴人之請求權是否成立、行政機關有無行為義務」之爭

    議，行政法院認定事實及適用法規之基準時點為闡釋，惟本

    案所涉及勞工保險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罹患普通疾病，

    症狀固定，經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

    準規定者，得依勞保條例第53條請領失能給付之規定，行政

    法院審查重點應在於確認「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上訴人之請求

    權是否成立、行政機關有無行為義務」。詳言之，上訴人（

    即保險人）對於保險給付案件之核定屬於「確認性質之行政

    處分」，亦即保險人就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並符合請領條

    件時，是否符合勞保條例所規定之給付要件及其法律效果予

    以確認，核屬確認性質之行政處分，因保險給付請求權係在

    保險事故發生並符合請領條件時依據法律規定而成立，而非

    經保險人處分確認後始創設權利，因此，保險人審核保險給

    付時，即應依「符合請領條件之事實發生時」之勞保條例規

    定核定。如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已符合保險給付請領要件，保

    險人即產生依勞保條例應為給付之抽象義務，雖然具體給付

    對象及金額尚待保險人另為核定以確認之，但仍非創設性對

    受理案件加以許可，與以相對人提出申請為作成行政處分之

    實體要件的情形有別，自應依實體從舊原則辦理。

　㈢本件依被上訴人訴之聲明，其訴訟類型固為課予義務訴訟，

    然其事實狀態之裁判基準時，首先仍應依系爭實體法決定，

    再考量前述各該原則加以判定；倘依系爭實體法之立法意旨

    及事件類型特徵，可認為應將該事件類型之事實狀態裁判基

    準時置於「原處分作成時」，則自不應僅因該訴訟類型屬於

    課予義務訴訟即一概認為必須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作為

    認定事實之基準時。

　㈣由勞保條例第53條第1項、第54條之1第1項、勞保條例施行細

    則第68條第1項、第69條第1項，及失能給付標準第2條、第3

    條等規定，並比對111年4月1日修正前後之失能給付標準失

    能種類7-41規定以觀，係以「身體障害狀態」之程度為基準

    區分失能等級，失能給付附表則按失能種類、失能項目、失

    能狀態、失能等級、失能審核之層級順序，為其分類審核之

    標準。被保險人經診斷為永久失能之事實情況，係先判斷歸

    屬於何種「失能種類」，再依其「失能狀態」之遺存身體障

    害程度，特定其「失能項目」之「失能等級」，再定其給付

    標準之日數，至於「失能審核基準」欄，則為失能審定基本

    原則之闡釋及相關用語之定義解釋。是以，失能給付標準之

    審查判斷，自應先由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就被保險人經治

    療而症狀固定後，仍遺存身體障害部位及其程度之事實情況

    ，出具法定格式之失能診斷書，再由上訴人依其失能事實情

    況審核究歸屬失能給付附表之何一失能種類下之失能項目、

    失能狀態及失能等級，據以作成准否核發失能給付及其給付

    金額之處分。且因勞工保險之傷病事務所致身體失能通常需

    要相當期間之治療，而身體機能之變化，隨著時間的經過，

    介入影響之因素將日趨繁多，諸如年齡增長之機能退化、其

    他生活環境或偶發事件之影響，身體機能之變化與原來傷病

    事故之因果關係認定將日趨困難且複雜，故勞保條例乃規定

    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即

    以專科醫師診斷為永久失能之當日作為該條例第30條所定得

    請領之日，作為認定該傷病事故所致該判定部位失能程度之

    具體時點。又失能種類、失能狀態及其等級之審定，涉及專

    業性之醫學判斷，並非上訴人一般承辦人員所能逕行認定，

    上訴人為審核被保險人是否符合勞保條例第53條之要件，依

    同條例第28條規定，認有必要時得洽調被保險人就診之病歷

    資料送請特約醫師審查，並參酌醫師提供之專業醫理見解憑

    已核定。依上開說明，勞保條例既已明文規定失能給付必須

    以被保險人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

    失能給付標準規定為其要件，而該條例施行細則亦明文規定

    以特約醫院診斷為實際永久失能之日為該條例第30條所定得

    請領之日，並自此起算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且需提出特約

    醫院出具之法定格式失能診斷書供上訴人審查，足見失能給

    付制度上之預設，係針對被保險人「症狀固定」而已經保險

    人自設或特約醫院就特定部位診斷為「永久失能」之事實狀

    態加以核定，堪認立法者已經權衡勞工保障及法安定性，並

    考量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核定之事務性質具有相當高度之專業

    性，乃以醫院出具較嚴謹格式之失能診斷書作為初步篩選機

    制，再由行政部門設置專業機關依循法定程序負責進一步審

    核當時之事實狀態是否符合法定給付標準。從而，依上開實

    體法之立法意旨及事件類型特徵，行政法院在此類事件即應

    尊重權力分立原則而節制司法審查權限，將勞工保險失能給

    付研判被保險人就失能診斷書所載該特定部分是否符合請領

    失能給付之資格及核定其失能等級的事實狀態之基準時提前

    至上訴人「原處分作成時」。否則，若原處分作成後所發生

    之事實狀態，在未經勞保條例所定之特約醫院診斷永久失能

    程序及上訴人審查核定程序之情形下，逕由行政法院加以審

    認，豈非架空該條例賦予上訴人藉由專業審查程序所負責行

    使之審查核定權，亦不符失能給付係針對被保險人已「症狀

    固定」而經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之事實狀態所為核

    定之制度本質。

　㈤被上訴人失能給付之請求，於110年10月12日進行手術，110

    年10月27日出院，依舊審查基準規定略以：「器質性失能項

    目之患者，應於器官切除出院之日審定等級。」可知被上訴

    人症狀於110年10月27日已固定，則失能與否之判定應以110

    年10月27日當時標準為據，無涉新舊法比較適用，原處分自

    無違誤，原判決應有不當適用勞保條例第53條及失能給付標

    準第3條附表之違背法令錯誤。

　㈥原判決雖引用中標法第18條規定：「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

    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如

    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

    。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

    項者，適用舊法規。」惟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係於111年

    4月1日修正生效，被上訴人係於111年8月5日申請勞工保險

    普通疾病失能給付，本案並無處理程序中法規變更之問題，

    顯與中標法第18條規定無關，故原判決自有不當適用中標法

    第18條之違背法令錯誤等語。並聲明：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

    部分廢棄。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

  ㈠按勞保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罹

    患普通疾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

    治療效果，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

    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者，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依規定之

    給付標準，請領失能補助費。」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68條第

    1項、第68條第1項前段分別規定：「依本條例第53條……規定

    請領失能給付者，應備下列書件：一、失能給付申請書及給

    付收據。二、失能診斷書。三、經醫學檢查者，附檢查報告

    及相關影像圖片。」「依本條例第53條……請領失能給付者，

    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診斷為實際永久失能之當日

    為本條例第30條所定得請領之日。……」又「胸腹部臟器遺存

    失能須經治療6個月以上，始得認定；如經手術，須最後1次

    手術後6個月以上，始得認定……」，新舊審核基準關於失能

    種類7「胸腹部臟器」均為相同規定。

  ㈡查本件被上訴人係於110年10月12日因「卵巢透明細胞腺癌」

    進行子宮及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於同年10月27日出院

    ，嗣再於111年8月3日提出勞工保險失能給付申請書，並檢

    附臺北榮民總醫院111年7月27日開具之勞工保險失能診斷書

    （下稱臺北榮總診斷書），向上訴人申請普通疾病失能給付

    等情，為原審所確定之事實，核與被上訴人勞工保險失能給

    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原處分卷第5頁、第6頁）、勞工保險

    失能診斷書（原處分卷第7頁至第9頁）相符，自可採為裁判

    基礎。

  ㈢本件被上訴人之申請案，應適用申請時之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

    附表（即新審核基準）規定：

　　⒈查被上訴人係於111年8月3日提出本件失能給付申請時，失

      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既已於同年3月30日修正，並於4月1

      日施行，且觀諸修正後之失能給付標準，針對傷病發生在

      失能給付標準修正前、但在該給付標準修正後請領失能給

      付之過渡適用並無何具體規定，上訴人自應適用被上訴人

      申請當時有效施行之失能給付標準（含新審核基準），審

      查被上訴人之申請是否有理由。

　　⒉上訴人雖以被上訴人係於110年10月12日在臺北榮總進行手

      術，嗣於110年10月27日出院，故應以110年10月27日為被

      上訴人經治療後「症狀固定當時」，再以「症狀固定當時

      」有效之失能給付標準即111年3月30日修正前之舊審核基

      準進行審查，而60年次之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27日時既

      已年滿45歲，即未符合舊審核基準失能項目7-41「生殖器

      遺存顯著失能」中「未滿45歲，原有生殖能力，因傷病割

      除兩側卵巢或子宮，或因放射線或化學治療，致不能生育

      者」要件云云。然：

　　　⑴按依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69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本條

        例第53條或第54條請領失能給付者，以全民健康保險特

        約醫院或診所診斷為實際永久失能之當日為本條例第30

        條所定得請領之日。」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之『發生

        保險事故日期』，係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診

        斷為實際永久失能之當日為認定基準。」改制前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下稱勞委會）99年9月30日勞保2字第0990

        140398號函且有釋示。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之「出院日期

        」為保險事故發生日，與前開勞保條例施行細則及勞委

        會函釋內容已有扞格。

　　　⑵次按勞委會98年2月10日勞保2字第0980002486號函另以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4條之1規定，被保險人於本條例

        中華民國97年7月1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發生失能、老

        年或死亡保險事故，其本人或其受益人領取保險給付之

        請求權未超過第30條所定之時效者，得選擇適用保險事

        故發生時或請領保險給付時之規定辦理；另同條例施行

        細則第69條第1項規定，依本條例第53條或第54條規定

        請領失能給付者，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診斷

        為實際永久失能之當日為本條例第30條所定得請領之日

        。故被保險人於98年1月1日（按即前揭修正條文之施行

        日）以後始診斷失能者，自應適用修正後之失能給付標

        準規定及申請書，請領失能給付。」該函雖係針對勞保

        條例第74條之1所為釋示，然亦明白指出「勞工保險被

        保險人於法規修正後始診斷失能者，應適用修正後失能

        給付標準規定及申請書」。查本件被上訴人雖係於失能

        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修正前進行手術，卻係於修正後始

        經臺北榮總診斷失能，依據上開函釋見解，被上訴人自

        得適用修正後之新審核基準請領失能給付。

　　　⑶上訴人又爭執受理失能給付申請後所為之核定，其性質

        係就過去已發生之事實（即被保險人是否遭遇傷病、治

        療後症狀是否固定、是否符合「症狀固定當時」有效之

        失能給付標準）進行審查，以確認被保險人於「症狀固

        定時」是否以依法取得保險給付請求權及其數額，並據

        以發給給付（上訴人於原審114年5月13日提出之行政訴

        訟補充答辯狀，原審卷第53頁至第57頁，相關部分見第

        54頁）；且援引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00號判決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07年度訴字

        第192號判決為佐，主張應以原處分作成時為本件訴訟

        事實狀態基準時，指摘原判決以本件屬課予義務訴訟類

        型即逕以言詞辯論終結時為訴訟事實狀態裁判基準時有

        違誤等情，固非無據。然：

　　　　①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兩種訴訟類型，須以系爭行

          政處分作成後，迄於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之期間內，

          事實狀態有所變動，始有區分事實狀態裁判基準時之

          必要，如系爭行政處分作成後迄於法院言詞辯論終結

          時均無事實狀態變動，行政法院逕以前後一致之事實

          狀態涵攝相關法令即可，本無特意討論區分裁判基準

          時之必要及實益。查本件上訴人於111年8月19日作成

          原處分時，被上訴人進行系爭手術、經特約醫院診斷

          為永久失能、提出失能給付申請等要件事實均已確定

          ；另自原處分作成後迄至原審言詞辯論終結時，應適

          用之勞保條例、勞保條例施行細則、失能給付標準暨

          （新）審核基準復均未修正，故本件審理期間，並無

          究應以「原處分作成時」或「法院言詞辯論終結時」

          作為事實狀態裁判基準時之問題存在。

　　　　②失能給付制度上之預設既係針對被保險人「症狀固定

          」而已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就特定部位診斷為「

          永久失能」之事實狀態加以核定，堪認立法者已經權

          衡勞工保障及法安定性，並考量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核

          定之事務性質具有相當高度之專業性，乃以醫院出具

          較嚴謹格式之失能診斷書作為初步篩選機制，再由行

          政部門設置專業機關依循法定程序負責進一步審核當

          時之事實狀態是否符合法定給付標準。被保險人之傷

          病治療結果是否該當「永久失能」，雖係特約醫院或

          診所針對被保險人「永久失能」事實狀態之核定，然

          關於「永久失能」之定義，仍來自法定給付標準，亦

          即「永久失能」並非僅單純「事實」之確認，猶牽涉

          法規之涵攝適用。申言之，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2

          日進行子宮及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嗣於111年7

          月27日經臺北榮總開立診斷書，認定「診斷永久失能

          日期」為110年10月12日等情，前已敘明，兩造就此

          部分事實亦無爭執；至於被上訴人前述傷病治療的「

          事實」狀態是否該當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之失能

          狀態而得請求失能給付，究應以110年10月12日當時

          之舊審核基準，或111年8月3日被上訴人申請時之新

          審核基準判斷，方為本件爭點所在。

　　　⑷行政機關執行職務適用法規時，除另有規定外，應依執

        行職務當時有效施行之法規，乃依法行政原則下當然的

        理解。又依據中標法第18條「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

        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

        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

        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

        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規定可知，須於行政

        程序因人民聲請而開始後法規有變更時，方有比較新舊

        法適用之問題，而查本件請領失能給付之行政程序係自

        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3日提出申請時開始，其時失能給

        付標準第3條附表業已修正並沿用迄今，本件被上訴人

        請領失能給付之行政程序中並無法規變更；又勞保條例

        係為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而制定（該條例第1

        條參照），性質上非屬對人民進行限制、處罰之侵益行

        政，且無類如行政罰法第4條、第5條但書之適用行為時

        /裁處前法律或自治條例的規定，自亦無應適用「行為

        時法」之問題。

　　　⑸更何況，新審核基準之修正，係基於「強化被保險人權

        益，並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下稱CEDAW

        公約)施行法規定」「刪除失能審核基準有關因傷病割

        除兩側卵巢或子宮之年齡限制」，有失能給付標準第3

        條附表修正總說明卷內可查（前審卷第23頁至第26頁）

        。失能給付標準為落實CEDAW公約施行法規定，強化被

        保險人給付權益而放寬規定之立法意旨至為昭然，上訴

        人以被上訴人系爭手術後即屬永久失能狀態，且依「行

        為時」之舊審核基準不得請領失能給付，顯與不考量是

        否屆生殖年齡，僅以器官遺存狀態判斷失能與否之修法

        意旨不符，並非可採。

　㈣第按新審核基準失能項目7-41「生殖器遺存顯著失能」，係

    指割除兩側卵巢，或因放射線或化學治療，致喪失機能而言

    。查被上訴人因於110年10月12日進行手術切除子宮、雙側

    卵巢及輸卵管，既據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診斷為符合永久

    失能，有前揭勞工保險失能診斷書可稽（原處分卷第9頁）

    ，被上訴人已符合前述「生殖器遺存顯著失能」之情形，其

    依據勞保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請領失能補助費，自屬有據

    。又依新審核基準，被上訴人之失能等級為第11等級，再依

    失能給付標準第5條第1項第11款規定，其給付標準為160日

    ，對照被上訴人失能給付受理審核清單（原處分卷第3頁）

    ，被上訴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6個月之實際月投保薪

    資平均為45,800元，是被上訴人得請領之失能給付為244,26

    7元〔計算式：(45,800元÷30日）×160日=244,267元〕，上訴

    人就前開計算之正確性且無爭執（原審卷第63頁），則原審

    以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作成准予核給勞保失能給付244,272

    元之處分，為有理由而予准許，亦無不合。

六、綜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系爭手術後經臺北榮總診斷為「永

    久失能」，已經符合新審核基準失能項目7-41之「生殖器遺

    存顯著失能」情形，其依勞保條例第53條第1項請領失能給

    付，要屬有據，上訴人以原處分否准被上訴人申請，復審決

    定、訴願決定遞予維持，均有未洽，原判決予以撤銷，並判

    命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申請，作成准予核給失能給付244,27

    2元之處分，則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

    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郭淑珍

                            　 　  　 法  官　吳坤芳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何閣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4年度簡上字第90號

上  訴  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局長）



訴訟代理人  徐瑞晃  律師

            魏碧雲                                                                             

被 上訴 人  林美英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12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4年度簡更一字第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被上訴人為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前於民國110年10月12日因「卵巢透明細胞腺癌」進行子宮及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下稱系爭手術）。111年8月3日，被上訴人提出同月27日由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醫師開立之勞工保險失能診斷書，向上訴人申請普通疾病失能給付。案經上訴人審查，以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2日切除子宮及雙側卵巢時已年滿45歲（被上訴人為60年6月生），不符失能給付之請領規定，乃以111年8月19日保職核字第111031017868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定所請失能給付不予給付。被上訴人不服，申請審議及提起訴願，先後經勞動部於111年12月9日以勞動法爭字第1110018954號審定書、112年4月19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00561號訴願決定駁回。被上訴人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前經原審以113年3月29日112年度簡字第38號判決為被上訴人勝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3年12月17日113年度簡上字第57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嗣再以114年6月12日114年度簡更一字第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①撤銷原處分、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②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之申請，作成准予核給新臺幣（下同）244,267元之處分，③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上訴人仍不服原判決而提起本件上訴。（原判決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部分，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已經確定而非本件審理範圍）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書所載。

三、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爭議審定及原處分，理由略以：

　㈠上訴人申請勞保失能給付遭拒，訴請上訴人應作成許可被上訴人申請該失能給付之行政處分，其訴訟類型核屬課予義務訴訟。而上訴人於111年8月3日受理申請，同年8月19日作成原處分時，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下稱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之審核基準已於111年3月30日修正，並於同年4月1日施行（下稱新審核基準），放寬為僅需「割除兩側卵巢，或因放射線或化學治療，致喪失機能者」即符合生殖器遺存顯著失能之要件，並刪除111年3月30日修正前同附表之審核基準（下稱舊審核基準）（四）關於「未滿45歲」之限制，本案自應適用上訴人作成處分時之新審核基準規定。況舊審核基準並非有利於當事人，且無中央法規標準法（下稱中標法）第18條但書所謂「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而例外應適用舊法規之情事，上訴人於受理本件申請案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相關法規既有變更，自應適用新審核基準至明。

　㈡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2日因「卵巢透明細胞腺癌」進行子宮及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並於同年10月27日出院，嗣於111年8月3日以上開事由向上訴人申請普通疾病失能給付等情，堪以認定。又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請求金額之正確性沒有意見，原審應以「法院裁判時」被上訴人請求權是否成立、上訴人有無行為義務的爭議作成法律上判斷，故應以現行失能給付標準之新審核基準規定，作為判斷基礎，則被上訴人訴請撤銷原處分、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並請求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之申請，應作成准予核給勞保失能給付244,272元之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上訴意旨略以：

　㈠行政法院就課予義務訴訟之裁判「原則上」固然以裁判時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準，但仍應考量個別案件之事務本質差異，再行解釋個案應適用之實體法規定及法律適用原則以為法律適用作成裁判，並非一律以裁判時之事實及法律狀態為準。況且，於勞工保險保險人核定保險給付之案件，被保險人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與撤銷訴訟常屬一體兩面，例如於保險人錯誤適用法規，而依行政程序法第127條撤銷原核定處分並令被保險人返還公法上不當得利，而由被保險人提起撤銷訴訟（主張應撤銷「撤銷處分及下命處分」）之案件，與保險人自始核定不予給付，而由被保險人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主張保險人應作成「核定一定金額」處分）之案件，二者訴訟類型雖不同，惟本質上同係爭執被保險人有無勞保條例所定請求權，故以訴訟類型區分裁判基準時應適用之法律狀態，於勞工保險給付案件顯然並不恰當。

　㈡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大字第3號裁定固然針對「法院裁判時被上訴人之請求權是否成立、行政機關有無行為義務」之爭議，行政法院認定事實及適用法規之基準時點為闡釋，惟本案所涉及勞工保險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罹患普通疾病，症狀固定，經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者，得依勞保條例第53條請領失能給付之規定，行政法院審查重點應在於確認「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上訴人之請求權是否成立、行政機關有無行為義務」。詳言之，上訴人（即保險人）對於保險給付案件之核定屬於「確認性質之行政處分」，亦即保險人就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並符合請領條件時，是否符合勞保條例所規定之給付要件及其法律效果予以確認，核屬確認性質之行政處分，因保險給付請求權係在保險事故發生並符合請領條件時依據法律規定而成立，而非經保險人處分確認後始創設權利，因此，保險人審核保險給付時，即應依「符合請領條件之事實發生時」之勞保條例規定核定。如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已符合保險給付請領要件，保險人即產生依勞保條例應為給付之抽象義務，雖然具體給付對象及金額尚待保險人另為核定以確認之，但仍非創設性對受理案件加以許可，與以相對人提出申請為作成行政處分之實體要件的情形有別，自應依實體從舊原則辦理。

　㈢本件依被上訴人訴之聲明，其訴訟類型固為課予義務訴訟，然其事實狀態之裁判基準時，首先仍應依系爭實體法決定，再考量前述各該原則加以判定；倘依系爭實體法之立法意旨及事件類型特徵，可認為應將該事件類型之事實狀態裁判基準時置於「原處分作成時」，則自不應僅因該訴訟類型屬於課予義務訴訟即一概認為必須以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作為認定事實之基準時。

　㈣由勞保條例第53條第1項、第54條之1第1項、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68條第1項、第69條第1項，及失能給付標準第2條、第3條等規定，並比對111年4月1日修正前後之失能給付標準失能種類7-41規定以觀，係以「身體障害狀態」之程度為基準區分失能等級，失能給付附表則按失能種類、失能項目、失能狀態、失能等級、失能審核之層級順序，為其分類審核之標準。被保險人經診斷為永久失能之事實情況，係先判斷歸屬於何種「失能種類」，再依其「失能狀態」之遺存身體障害程度，特定其「失能項目」之「失能等級」，再定其給付標準之日數，至於「失能審核基準」欄，則為失能審定基本原則之闡釋及相關用語之定義解釋。是以，失能給付標準之審查判斷，自應先由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就被保險人經治療而症狀固定後，仍遺存身體障害部位及其程度之事實情況，出具法定格式之失能診斷書，再由上訴人依其失能事實情況審核究歸屬失能給付附表之何一失能種類下之失能項目、失能狀態及失能等級，據以作成准否核發失能給付及其給付金額之處分。且因勞工保險之傷病事務所致身體失能通常需要相當期間之治療，而身體機能之變化，隨著時間的經過，介入影響之因素將日趨繁多，諸如年齡增長之機能退化、其他生活環境或偶發事件之影響，身體機能之變化與原來傷病事故之因果關係認定將日趨困難且複雜，故勞保條例乃規定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即以專科醫師診斷為永久失能之當日作為該條例第30條所定得請領之日，作為認定該傷病事故所致該判定部位失能程度之具體時點。又失能種類、失能狀態及其等級之審定，涉及專業性之醫學判斷，並非上訴人一般承辦人員所能逕行認定，上訴人為審核被保險人是否符合勞保條例第53條之要件，依同條例第28條規定，認有必要時得洽調被保險人就診之病歷資料送請特約醫師審查，並參酌醫師提供之專業醫理見解憑已核定。依上開說明，勞保條例既已明文規定失能給付必須以被保險人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為其要件，而該條例施行細則亦明文規定以特約醫院診斷為實際永久失能之日為該條例第30條所定得請領之日，並自此起算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且需提出特約醫院出具之法定格式失能診斷書供上訴人審查，足見失能給付制度上之預設，係針對被保險人「症狀固定」而已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就特定部位診斷為「永久失能」之事實狀態加以核定，堪認立法者已經權衡勞工保障及法安定性，並考量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核定之事務性質具有相當高度之專業性，乃以醫院出具較嚴謹格式之失能診斷書作為初步篩選機制，再由行政部門設置專業機關依循法定程序負責進一步審核當時之事實狀態是否符合法定給付標準。從而，依上開實體法之立法意旨及事件類型特徵，行政法院在此類事件即應尊重權力分立原則而節制司法審查權限，將勞工保險失能給付研判被保險人就失能診斷書所載該特定部分是否符合請領失能給付之資格及核定其失能等級的事實狀態之基準時提前至上訴人「原處分作成時」。否則，若原處分作成後所發生之事實狀態，在未經勞保條例所定之特約醫院診斷永久失能程序及上訴人審查核定程序之情形下，逕由行政法院加以審認，豈非架空該條例賦予上訴人藉由專業審查程序所負責行使之審查核定權，亦不符失能給付係針對被保險人已「症狀固定」而經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之事實狀態所為核定之制度本質。

　㈤被上訴人失能給付之請求，於110年10月12日進行手術，110年10月27日出院，依舊審查基準規定略以：「器質性失能項目之患者，應於器官切除出院之日審定等級。」可知被上訴人症狀於110年10月27日已固定，則失能與否之判定應以110年10月27日當時標準為據，無涉新舊法比較適用，原處分自無違誤，原判決應有不當適用勞保條例第53條及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之違背法令錯誤。

　㈥原判決雖引用中標法第18條規定：「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惟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係於111年4月1日修正生效，被上訴人係於111年8月5日申請勞工保險普通疾病失能給付，本案並無處理程序中法規變更之問題，顯與中標法第18條規定無關，故原判決自有不當適用中標法第18條之違背法令錯誤等語。並聲明：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按勞保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罹患普通疾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者，得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依規定之給付標準，請領失能補助費。」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68條第1項、第68條第1項前段分別規定：「依本條例第53條……規定請領失能給付者，應備下列書件：一、失能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二、失能診斷書。三、經醫學檢查者，附檢查報告及相關影像圖片。」「依本條例第53條……請領失能給付者，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診斷為實際永久失能之當日為本條例第30條所定得請領之日。……」又「胸腹部臟器遺存失能須經治療6個月以上，始得認定；如經手術，須最後1次手術後6個月以上，始得認定……」，新舊審核基準關於失能種類7「胸腹部臟器」均為相同規定。

  ㈡查本件被上訴人係於110年10月12日因「卵巢透明細胞腺癌」進行子宮及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於同年10月27日出院，嗣再於111年8月3日提出勞工保險失能給付申請書，並檢附臺北榮民總醫院111年7月27日開具之勞工保險失能診斷書（下稱臺北榮總診斷書），向上訴人申請普通疾病失能給付等情，為原審所確定之事實，核與被上訴人勞工保險失能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原處分卷第5頁、第6頁）、勞工保險失能診斷書（原處分卷第7頁至第9頁）相符，自可採為裁判基礎。

  ㈢本件被上訴人之申請案，應適用申請時之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即新審核基準）規定：

　　⒈查被上訴人係於111年8月3日提出本件失能給付申請時，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既已於同年3月30日修正，並於4月1日施行，且觀諸修正後之失能給付標準，針對傷病發生在失能給付標準修正前、但在該給付標準修正後請領失能給付之過渡適用並無何具體規定，上訴人自應適用被上訴人申請當時有效施行之失能給付標準（含新審核基準），審查被上訴人之申請是否有理由。

　　⒉上訴人雖以被上訴人係於110年10月12日在臺北榮總進行手術，嗣於110年10月27日出院，故應以110年10月27日為被上訴人經治療後「症狀固定當時」，再以「症狀固定當時」有效之失能給付標準即111年3月30日修正前之舊審核基準進行審查，而60年次之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27日時既已年滿45歲，即未符合舊審核基準失能項目7-41「生殖器遺存顯著失能」中「未滿45歲，原有生殖能力，因傷病割除兩側卵巢或子宮，或因放射線或化學治療，致不能生育者」要件云云。然：

　　　⑴按依勞保條例施行細則第69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本條例第53條或第54條請領失能給付者，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診斷為實際永久失能之當日為本條例第30條所定得請領之日。」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之『發生保險事故日期』，係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診斷為實際永久失能之當日為認定基準。」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下稱勞委會）99年9月30日勞保2字第0990140398號函且有釋示。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之「出院日期」為保險事故發生日，與前開勞保條例施行細則及勞委會函釋內容已有扞格。

　　　⑵次按勞委會98年2月10日勞保2字第0980002486號函另以「依勞工保險條例第74條之1規定，被保險人於本條例中華民國97年7月1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發生失能、老年或死亡保險事故，其本人或其受益人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未超過第30條所定之時效者，得選擇適用保險事故發生時或請領保險給付時之規定辦理；另同條例施行細則第69條第1項規定，依本條例第53條或第54條規定請領失能給付者，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診斷為實際永久失能之當日為本條例第30條所定得請領之日。故被保險人於98年1月1日（按即前揭修正條文之施行日）以後始診斷失能者，自應適用修正後之失能給付標準規定及申請書，請領失能給付。」該函雖係針對勞保條例第74條之1所為釋示，然亦明白指出「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於法規修正後始診斷失能者，應適用修正後失能給付標準規定及申請書」。查本件被上訴人雖係於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修正前進行手術，卻係於修正後始經臺北榮總診斷失能，依據上開函釋見解，被上訴人自得適用修正後之新審核基準請領失能給付。

　　　⑶上訴人又爭執受理失能給付申請後所為之核定，其性質係就過去已發生之事實（即被保險人是否遭遇傷病、治療後症狀是否固定、是否符合「症狀固定當時」有效之失能給付標準）進行審查，以確認被保險人於「症狀固定時」是否以依法取得保險給付請求權及其數額，並據以發給給付（上訴人於原審114年5月13日提出之行政訴訟補充答辯狀，原審卷第53頁至第57頁，相關部分見第54頁）；且援引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400號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07年度訴字第192號判決為佐，主張應以原處分作成時為本件訴訟事實狀態基準時，指摘原判決以本件屬課予義務訴訟類型即逕以言詞辯論終結時為訴訟事實狀態裁判基準時有違誤等情，固非無據。然：

　　　　①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兩種訴訟類型，須以系爭行政處分作成後，迄於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之期間內，事實狀態有所變動，始有區分事實狀態裁判基準時之必要，如系爭行政處分作成後迄於法院言詞辯論終結時均無事實狀態變動，行政法院逕以前後一致之事實狀態涵攝相關法令即可，本無特意討論區分裁判基準時之必要及實益。查本件上訴人於111年8月19日作成原處分時，被上訴人進行系爭手術、經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提出失能給付申請等要件事實均已確定；另自原處分作成後迄至原審言詞辯論終結時，應適用之勞保條例、勞保條例施行細則、失能給付標準暨（新）審核基準復均未修正，故本件審理期間，並無究應以「原處分作成時」或「法院言詞辯論終結時」作為事實狀態裁判基準時之問題存在。

　　　　②失能給付制度上之預設既係針對被保險人「症狀固定」而已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院就特定部位診斷為「永久失能」之事實狀態加以核定，堪認立法者已經權衡勞工保障及法安定性，並考量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核定之事務性質具有相當高度之專業性，乃以醫院出具較嚴謹格式之失能診斷書作為初步篩選機制，再由行政部門設置專業機關依循法定程序負責進一步審核當時之事實狀態是否符合法定給付標準。被保險人之傷病治療結果是否該當「永久失能」，雖係特約醫院或診所針對被保險人「永久失能」事實狀態之核定，然關於「永久失能」之定義，仍來自法定給付標準，亦即「永久失能」並非僅單純「事實」之確認，猶牽涉法規之涵攝適用。申言之，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2日進行子宮及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嗣於111年7月27日經臺北榮總開立診斷書，認定「診斷永久失能日期」為110年10月12日等情，前已敘明，兩造就此部分事實亦無爭執；至於被上訴人前述傷病治療的「事實」狀態是否該當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之失能狀態而得請求失能給付，究應以110年10月12日當時之舊審核基準，或111年8月3日被上訴人申請時之新審核基準判斷，方為本件爭點所在。

　　　⑷行政機關執行職務適用法規時，除另有規定外，應依執行職務當時有效施行之法規，乃依法行政原則下當然的理解。又依據中標法第18條「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規定可知，須於行政程序因人民聲請而開始後法規有變更時，方有比較新舊法適用之問題，而查本件請領失能給付之行政程序係自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3日提出申請時開始，其時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業已修正並沿用迄今，本件被上訴人請領失能給付之行政程序中並無法規變更；又勞保條例係為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而制定（該條例第1條參照），性質上非屬對人民進行限制、處罰之侵益行政，且無類如行政罰法第4條、第5條但書之適用行為時/裁處前法律或自治條例的規定，自亦無應適用「行為時法」之問題。

　　　⑸更何況，新審核基準之修正，係基於「強化被保險人權益，並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下稱CEDAW公約)施行法規定」「刪除失能審核基準有關因傷病割除兩側卵巢或子宮之年齡限制」，有失能給付標準第3條附表修正總說明卷內可查（前審卷第23頁至第26頁）。失能給付標準為落實CEDAW公約施行法規定，強化被保險人給付權益而放寬規定之立法意旨至為昭然，上訴人以被上訴人系爭手術後即屬永久失能狀態，且依「行為時」之舊審核基準不得請領失能給付，顯與不考量是否屆生殖年齡，僅以器官遺存狀態判斷失能與否之修法意旨不符，並非可採。

　㈣第按新審核基準失能項目7-41「生殖器遺存顯著失能」，係指割除兩側卵巢，或因放射線或化學治療，致喪失機能而言。查被上訴人因於110年10月12日進行手術切除子宮、雙側卵巢及輸卵管，既據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診斷為符合永久失能，有前揭勞工保險失能診斷書可稽（原處分卷第9頁），被上訴人已符合前述「生殖器遺存顯著失能」之情形，其依據勞保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請領失能補助費，自屬有據。又依新審核基準，被上訴人之失能等級為第11等級，再依失能給付標準第5條第1項第11款規定，其給付標準為160日，對照被上訴人失能給付受理審核清單（原處分卷第3頁），被上訴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6個月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為45,800元，是被上訴人得請領之失能給付為244,267元〔計算式：(45,800元÷30日）×160日=244,267元〕，上訴人就前開計算之正確性且無爭執（原審卷第63頁），則原審以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作成准予核給勞保失能給付244,272元之處分，為有理由而予准許，亦無不合。

六、綜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系爭手術後經臺北榮總診斷為「永久失能」，已經符合新審核基準失能項目7-41之「生殖器遺存顯著失能」情形，其依勞保條例第53條第1項請領失能給付，要屬有據，上訴人以原處分否准被上訴人申請，復審決定、訴願決定遞予維持，均有未洽，原判決予以撤銷，並判命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申請，作成准予核給失能給付244,272元之處分，則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郭淑珍

                            　 　  　 法  官　吳坤芳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何閣梅





